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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工程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 
分配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促进学科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

工作，确保博士招生指标分配的科学合理，依据学校有关规定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博士招生的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学校相关规定 

1. 每位导师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总人数限额为2名。对于当

年获批招收“科研经费博士计划”博士研究生的导师，其招收博

士研究生总人数限额增至3名，但招收在同一培养类型（指学术

学位或者专业学位）的博士研究生限额为2名。 

2. 承担国家专项计划的学科，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

小组确定导师招生人数上限。 

（二）学院相关规定 

1.导师必须申报学院本年度科研经费博士招生计划，否则本

人当年博士生招生不得超过1名； 

2.无增加指标的导师，每年博士招生原则上不能超过1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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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类型确需招收第2名博士生，也必须为科研经费博士； 

3.获批国家四高等高层次人才称号或主持在研国家级重大

科研项目的导师，在使用增加指标的情况下，可以招收第3名博

士，但必须为科研经费博士；  

4.校外兼职导师原则上实行双导师制，并占校内导师的博士

招生指标； 

5.对于遴选出来的优秀学生，如有需要调整导师的，优先考

虑当年有学生报名且有招生名额的导师；  

6.对学科有特殊贡献者，如需单独招生须由学院党政联席会

提前研究确定；对于学院引进的高端人才和确需支持发展的中

青年领军人才培育对象由党政联席会研究，提前确定其年度博

士招生指标。 

二、 指标增减条件 

（一）增加博士招生指标的条件 

1.指导研究生成绩显著：上一年度获得省级及以上优秀博

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，可以增加博士招生指标1人。 

2.获批国家级人才称号：获批国家四高等高层次人才称号，

可以增加博士招生指标3名，需在项目执行期内分3次执行；获

批国家四青等高层次人才称号，项目执行期内可增加博士招生

指标2名，需在项目执行期内分2次执行。 

3.主持重大重点科研项目：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或任

务（经费≥800万），项目执行期内可增加博士招生指标3名，需

在项目执行期内分3次执行；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、联合

基金重点项目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、国家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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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计划课题（国拨经费≥200万元）或主持国拨经费≥500万的

省部级及以上重大重点科研任务，项目执行期内可增加博士招

生指标2名，需在项目执行期内分2次执行；主持国拨经费≥100

万的军工项目、国际合作项目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（国拨

经费≤200万），项目执行期内可增加博士招生指标1名。 

4.承担重大横向科研项目：承担科研项目合同金额≥500万

且该项目到账经费已超过合同经费50%的，执行期内增加专业

型科研经费博士1名。 

（二）减少博士招生指标的情况 

1.经教授委员会认定，存在招生事故、抽检不合格论文等情

况的，停止第二年的招生资格，若当年有已录取的直博生，顺延

至下一年执行。 

2.对严重违反学校师德师风以及学校、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

规定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，暂停其一年的博士生招生，

若当年有已录取的直博生，顺延至下一年执行。该教师的导师

资格由学校研究生院审定。 

3.如果上一年度出现录取学生未报到的情况，减少该导师当

年招生指标1名。 

三、 指标分配规则 

（一）学术博士生招生指标分配 

在遵循择优录取原则基础上，优先对当年增加的博士招生

指标进行分配，然后再按照以下顺序，面向全体博士生导师对

剩余指标进行分配： 

1.上一年度获得省级及以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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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仅可以顺延使用1次）； 

2.正在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且连续三年未获得博士招生指

标的，优先考虑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导师； 

3.国家四高人才项目获得者和项目执行期内的国家级重大

项目或任务负责人； 

4.国家四青人才项目获得者和项目支持期内的国家重点项

目、课题或任务负责人（项目类型参照增加指标条件）；  

5.项目支持期内的学校高端人才培养梯队的入选者； 

6.当年有本硕博连读硕士升博士学生报名的导师； 

7.其他博士生导师，则按照报考博士生面试成绩择优录取。 

按照上述分配原则，同一分配顺次内，如果出现导师数超过

指标数的情况，同等条件下，则参考导师当年和近3年招生数，

综合考虑确定排序。 

（二）专业博士生招生指标分配 

在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能力综合评价的基础上，优先对当年

增加的博士招生指标进行分配，然后按照以下顺序面向具备专

业博士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对剩余指标进行分配： 

1.当年未获得学术型博士招生指标的导师； 

2.上一年度获得省级及以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； 

3.项目执行期内的，承担重大重点科研项目，包括军工项目、

国际合作项目、重大任务和重大省部级项目（对照增加指标条

件）的导师； 

4.上一年度招生期内，承担单个横向科研项目（增加指标项

目除外），合同金额≥500万且项目到账经费已超过合同金额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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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导师； 

5.愿意以科研经费博士生方式招生的导师； 

6.当年有应届硕士生报考专业博士生的导师。  

（三）学术型和专业型博士研究生指标分配，在遵循学校和

学院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按照先非科研经费类再科研经费类的

顺序进行，如果出现不接受科研经费类博士或与学校学院政策

相冲突的情况，则以此顺延分配。 

（四）学术型和专业型博士研究生指标分配次序，根据学校

博士生招生工作进度要求开展。在充分遵照同一类型指标分配

顺序的基础上，学院会对整体博士招生指标分配情况进行综合

研究，力争足额分配博士招生指标，保障广大导师权益。 

（五）在博士指标分配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，由学院研究

生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。 

四、其它相关事宜 

（一）符合不同增加指标条件的，其增加的指标可以累加，

但同一年度博士招生指标不能超过学校或学院提出的限制性要

求，超出的指标顺延，但需在执行期内使用。如无特别说明，增

加指标在遵循导师意见的基础上，可在学术型博士或专业型博

士不同类型之间统筹分配使用。重大项目增加的指标，经由项

目负责人同意、学院审批以后，博士生的指标可以在项目组成

员内统筹使用，增加的指标每年只能调剂1人。 

（二）人才类科研项目在人才称号和科研项目间，只能选择

其中一种类型用以增加博士招生指标，且必须在执行期内使用；

用于增加指标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必须以“中国矿业大学”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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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第一承担单位。 

（三）学校博士特招指标，纳入学院年度博士招生整体指标

进行分配，占用导师当年博士招生总指标数。 

（四）从当年招生日期到退休日期小于1年的博士生导师，

如无在研的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，则不再分配当年博士生指标。 

（五）本办法只适用于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分配，

同等学力博士（论文博士）的招生指标分配根据学校文件要求

执行。 

（六）本办法是对国家、学校和学院研究生培养规章制度的

补充，如上级部门博士招生政策进行调整，则按照上级部门文

件执行。 

（七）涉及增加指标的国家级人才称号和重大重点科研项

目等，按照获批当年至今实际招生的博士数予以核算，招生不

足部分顺延予以补足，招生超出部分不再往后计算。 

（八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学院原有相关政策自然废

止。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。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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